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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二）
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
方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法规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及时公

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其他

√

办公室

政策文件
规范性文件

内容
公开本单位制定
印发的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行政法规

自该政府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
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及时公

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政府信息
公开年度

报告

政府信息公
开年度报告

年度政府信息公
开报告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

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
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三）组
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
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第四十九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 1月31日前向
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
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

行政法规
每年1月31日之
前向社会公布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财政管理

财政预决算 部门预决算
部门预算、决算

有关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3.《财政部关于印发

(地方预决算公开操
作规程的通知〉》
(财预〔2016〕
143号)等法律法规和

文件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经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
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
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决算及报
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 ，
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
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主动公
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七）财政预算、
决算信息；
3.《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

知〉》(财预〔2016〕143号)第五条 地方各级财政
部门在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领导下 ，组
织开展本地区政府预决算公开工作，制定本地区预
决算公开的规定，负责向社会公开政府预决算；指

导和督促本级各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预决算公开工
作，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上一级政
府财政部门报告本地区预决算公开情况 。

1.法律
2.行政法规

3.财政部规
范性文件

本级政府财政

部门批复后20
日内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
预决算公开平台

√

办公室

政府采购

与招投标
管理

政府采购与
招投标情况

政府采购与招投
标管理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经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

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
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
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
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 、决算及报

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 ，
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
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
及时向社会公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主动公开
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九）政府采购项目
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1.法律
2.行政法规

本级政府财政

部门批复后20
日内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鄂尔多斯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

√

普法宣传
法治宣传

教育

法律知识普
及服务

普法动态资讯；
普法讲师团信息

等

《中央宣传部、司法
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

划(2021－2025年)》

（一）加强教育引导 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
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社
会教育体系。加强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落实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引导国家工作人员牢固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

、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其他法律服务网

√

普法与
依法治
理股



普法宣传
法治宣传

教育
推广法治文

化服务

辖区内法治文化
阵地信息；法治
文化作品、产品

《中央宣传部、司法
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
划(2021－2025年)》

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一）推进法治文
化阵地建设扩大法治文化阵地覆盖面 ，提高使用率
。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在公共设施
建设和公共空间利用时体现法治元素 ，推动法治文
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方文化、行业文化、

企业文化融合发展。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其他法律服务网

√

普法与
依法治
理股

对在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
中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

表彰奖励

评选表彰通知；

先进集体和个人
申报表（空白

表）；拟表彰的
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名单；表彰决
定

（五）加强评估检查 开展中期评估和总结验收。加
强规划实施中的动态监测，开展规划实施情况中期
评估，重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并对工作突
出的进行通报表扬。开展终期总结验收，加强评估
结果运用。按规定表彰和奖励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和依法治理创建活动先进单位 。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入户/现场

■其他法律服务网

√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服
务

给予法律援助决
定书；不予法律
援助决定书；指

派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援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第五十八条司法行
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公开
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案件办
理、质量考核结果等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精准推送 √

公共法
律服务
中心

法律援助办
案人员办案

补贴的审核
发放

案件补贴审核发

放表
法律

自收到公开申

请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精准推送 √

对法律援助
机构不予援
助决定异议

的审查

处理决定书 法律
自收到公开申
请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精准推送 √

对在法律援
助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

的组织和个
人进行表彰

奖励

评选表彰通知；
先进集体和个人
申报表（空白

表）；拟表彰的
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名单；表彰决

定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其他法律服务网

√

基层法律
服务

对基层法律
服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进行
表彰奖励

评选表彰通知；

先进集体和个人
申报表（空白

表）；拟表彰的
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名单；表彰决

定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其他法律服务网

√

法律查询
服务

法律服务机
构、人员信
息查询服务

辖区内的律师、

公证、基层法律
服务、司法鉴定
、仲裁、人民调
解等法律服务机
构和人员有关基

本信息、从业信
息和信用信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十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规定应当主
动公开的其他政府信息。

法律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其他法律服务网

√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

对有突出贡
献的人民调
解委员会和

人民调解员
按照国家规
定给予表彰

奖励

评选表彰通知；
先进集体和个人
申报表（空白

表）；拟表彰的
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名单；表彰决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调解法》、《人民

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

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

调解

自制作或获取
该信息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公开

鄂托克旗

司法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社区/企事业单位/
村公示栏（电子屏）
■其他法律服务网

√

人民参
与和促

进法治
股


